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外国法人在日本境内进行的货物销售等（包括通过互联网等向日本境内进行的销售等），由

于可能被视为“国内交易”而在日本征收消费税，请将包括过去年度在内的交易情况进行重新确 

认。即使在将货物进口到日本时已缴纳关税或消费税（进口消费税），在日本境内销售该货物时，

仍可能需要另行办理消费税的申报及缴纳。 

应征消费税的交易等概要如下。更多详细内容，请参阅≪参考≫中的网站，并咨询税务师等专业

人士。 

凡是销售货物，提供服务或租赁资产等的，均应对该交易征收消费税。对于国内交易，进行转

让应税资产等行为的经营者即为缴纳消费税的“纳税义务人”。 

因此，经营者对于在日本国内转让应税资产等（涉及转让应税资产等的“国内交易”）交易，

负有缴纳消费税的义务。 

此外，即使是小规模经营者（计税期间的基准期间内应税销售额 1,000 万日元以下的），如果已

注册成为“发票开具企业”，则不能免除纳税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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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纳税义务人 

消费税是针对“国内交易”征收的税种。 

经营者进行跨境转让资产的，如果转让资产时，该资产所在地在日本境内，则属于国内交易。

例如，外国法人将在日本境内仓库中存放的货物，通过互联网销售给日本国内消费者的行为，即

属于此处所指的国内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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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应税交易（国内交易） 

关于外国法人在日本境内销售货物等的消费税征收 
  致境外经营者  

～重要通知～ 

  

2026 年２月 东京国税局 

  

本译文仅供参考，如与日文存在歧义，以日文原文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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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在将货物进口到日本时已缴纳关税或消费税，如果采取“预先将货物存放在日本境内仓库等，

在接到国内消费者订单后从境内仓库发货（销售）”的方式，则需要申报消费税。 

(注) 即使不通过平台，而直接接受订单并从境内仓库发货（销售）时, 也需要申报消费税。 

计算消费税税额所依据的金额称为“计税依据”。将计税依据的总额（称为“计税依据总额”）

乘以税率，即可计算出应税销售额对应的消费税额。 

在国内交易的情况下，转让应税资产等的对价金额即为计税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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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）“转让应税资产等”是指资产转让等行为中，不属于被认定为非应税的资产转让等的行为。关于非应

税资产转让等的概略，请参阅以下网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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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计税依据 

需要申报的案例 

３ 外国法人在日本境内销售货物等的具体案例 

外国法人

（境外经营者）

销售位于日本境内的资产

（=消费税课税对象）

④接受订单并发货

②缴纳消费税（进口消费税）海关

国内 国外

消费者

国内仓库等

①预先将货物运送至日本国内仓库

电商(EC)平台

③通过电商(EC)平台销售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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